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48號

抗  告  人  楊麗紅  

相  對  人  呈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清輝  

上列當事人間勞資爭議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5年1月14日本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27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下列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所處理抗告人與相對

人間有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欄所載，關於相對人應給付

聲請人新臺幣壹拾萬元之調解成立內容部分，准予強制執行。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法定代理人葉清

輝)依據民國（下同）110年2月26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以下簡稱系爭調解紀錄)積欠抗告人之債權新台幣

(下同)40萬元移轉於訴外人石淑味，以清償其積欠石淑味之

借款40萬元，經葉清輝同意，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

臺灣高等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可按，因此，相對人仍依系爭議

調解紀錄給付113年1月至3月，每月5萬元，共計15萬元之和

解金，原裁定僅核准5萬元，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關於駁回其聲請之10萬元部分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

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

文。

三、經查，抗告人因發生職業傷害與相對人達成調解，相對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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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意給付抗告人215萬元，並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自1

10年4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日止共36期，按月給付5萬元

予抗告人指定帳戶，有抗告人提出之系爭調解紀錄可按(見

原審卷第11-12頁)，嗣因抗告人積欠石淑味40萬元之借款，

經抗告人與石淑味達成和解，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積欠

抗告人之債權40萬元移轉於石淑味，以清償其欠石淑味之借

款40萬元，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臺灣高等法院調解

程序筆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13頁，以下簡稱高院調解筆

錄），訴外人石淑味依據前開高院調解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

對葉清輝之債權，即自112年5月起至112年12月止，按月5萬

元，合計為40萬元，有本院112年4月6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

審卷第27頁)。並據相對人具狀已按月匯款予石淑味等情，

有相對人之陳報狀可按（見本院卷第23頁），準此，抗告人

積欠石淑味之40萬借款，已清償完畢，至為明確。然石淑味

先前執前開高等法院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自扣押之月起至11

3年2月止，每月得向葉清輝收取之債權5萬元，有本院112年

1月4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卷第31頁，以下簡稱112年1月

4日執行命令），此執行命令之相對人為葉清輝，並非相對

人，則二者債權債務主體不同，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

之效力並不及於相對人，甚為明確。因此，相對人應給付予

抗告人自113年1月至2月間，按月5萬元之債權，相對人仍應

匯入抗告人之指定帳戶，且相對人自110年4月28日起至112

年4月26日止，共匯入抗告人指定帳戶，共25期5萬元，合計

125萬元，有抗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43

頁)，加計相對人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及抗告人移

轉債權予石淑味40萬元，合計200萬元，相對人尚積欠15萬

元。原審卻以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已扣押葉清輝對抗

告人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之按月5萬元之債權，據此駁回抗

告人關於10萬元准予強制執行之請求，尚有未洽，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

原裁定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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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陳昱翔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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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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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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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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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48號
抗  告  人  楊麗紅  
相  對  人  呈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清輝  
上列當事人間勞資爭議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本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27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下列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所處理抗告人與相對人間有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欄所載，關於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壹拾萬元之調解成立內容部分，准予強制執行。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法定代理人葉清輝)依據民國（下同）110年2月26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以下簡稱系爭調解紀錄)積欠抗告人之債權新台幣(下同)40萬元移轉於訴外人石淑味，以清償其積欠石淑味之 借款40萬元，經葉清輝同意，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臺灣高等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可按，因此，相對人仍依系爭議調解紀錄給付113年1月至3月，每月5萬元，共計15萬元之和解金，原裁定僅核准5萬元，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駁回其聲請之10萬元部分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抗告人因發生職業傷害與相對人達成調解，相對人同意給付抗告人215萬元，並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自110年4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日止共36期，按月給付5萬元予抗告人指定帳戶，有抗告人提出之系爭調解紀錄可按(見原審卷第11-12頁)，嗣因抗告人積欠石淑味40萬元之借款，經抗告人與石淑味達成和解，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積欠抗告人之債權40萬元移轉於石淑味，以清償其欠石淑味之借款40萬元，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臺灣高等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13頁，以下簡稱高院調解筆錄），訴外人石淑味依據前開高院調解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對葉清輝之債權，即自112年5月起至112年12月止，按月5萬元，合計為40萬元，有本院112年4月6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卷第27頁)。並據相對人具狀已按月匯款予石淑味等情，有相對人之陳報狀可按（見本院卷第23頁），準此，抗告人積欠石淑味之40萬借款，已清償完畢，至為明確。然石淑味先前執前開高等法院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自扣押之月起至113年2月止，每月得向葉清輝收取之債權5萬元，有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卷第31頁，以下簡稱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此執行命令之相對人為葉清輝，並非相對人，則二者債權債務主體不同，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之效力並不及於相對人，甚為明確。因此，相對人應給付予抗告人自113年1月至2月間，按月5萬元之債權，相對人仍應匯入抗告人之指定帳戶，且相對人自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月26日止，共匯入抗告人指定帳戶，共25期5萬元，合計125萬元，有抗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43頁)，加計相對人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及抗告人移轉債權予石淑味40萬元，合計200萬元，相對人尚積欠15萬元。原審卻以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已扣押葉清輝對抗告人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之按月5萬元之債權，據此駁回抗告人關於10萬元准予強制執行之請求，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陳昱翔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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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抗字第48號

抗  告  人  楊麗紅  

相  對  人  呈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清輝  

上列當事人間勞資爭議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5年1月14日本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27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下列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所處理抗告人與相對

人間有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欄所載，關於相對人應給付

聲請人新臺幣壹拾萬元之調解成立內容部分，准予強制執行。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法定代理人葉清

    輝)依據民國（下同）110年2月26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以下簡稱系爭調解紀錄)積欠抗告人之債權新台幣(

    下同)40萬元移轉於訴外人石淑味，以清償其積欠石淑味之 

    借款40萬元，經葉清輝同意，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

    臺灣高等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可按，因此，相對人仍依系爭議

    調解紀錄給付113年1月至3月，每月5萬元，共計15萬元之和

    解金，原裁定僅核准5萬元，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關於駁回其聲請之10萬元部分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

    ，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

三、經查，抗告人因發生職業傷害與相對人達成調解，相對人同

    意給付抗告人215萬元，並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自1

    10年4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日止共36期，按月給付5萬元

    予抗告人指定帳戶，有抗告人提出之系爭調解紀錄可按(見

    原審卷第11-12頁)，嗣因抗告人積欠石淑味40萬元之借款，

    經抗告人與石淑味達成和解，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積欠

    抗告人之債權40萬元移轉於石淑味，以清償其欠石淑味之借

    款40萬元，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臺灣高等法院調解

    程序筆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13頁，以下簡稱高院調解筆錄

    ），訴外人石淑味依據前開高院調解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對

    葉清輝之債權，即自112年5月起至112年12月止，按月5萬元

    ，合計為40萬元，有本院112年4月6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

    卷第27頁)。並據相對人具狀已按月匯款予石淑味等情，有

    相對人之陳報狀可按（見本院卷第23頁），準此，抗告人積

    欠石淑味之40萬借款，已清償完畢，至為明確。然石淑味先

    前執前開高等法院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自扣押之月起至113

    年2月止，每月得向葉清輝收取之債權5萬元，有本院112年1

    月4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卷第31頁，以下簡稱112年1月4

    日執行命令），此執行命令之相對人為葉清輝，並非相對人

    ，則二者債權債務主體不同，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之

    效力並不及於相對人，甚為明確。因此，相對人應給付予抗

    告人自113年1月至2月間，按月5萬元之債權，相對人仍應匯

    入抗告人之指定帳戶，且相對人自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

    月26日止，共匯入抗告人指定帳戶，共25期5萬元，合計125

    萬元，有抗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43頁)，

    加計相對人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及抗告人移轉債權

    予石淑味40萬元，合計200萬元，相對人尚積欠15萬元。原

    審卻以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已扣押葉清輝對抗告人自1

    13年1月至同年2月之按月5萬元之債權，據此駁回抗告人關

    於10萬元准予強制執行之請求，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

    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

    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陳昱翔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抗字第48號

抗  告  人  楊麗紅  

相  對  人  呈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清輝  

上列當事人間勞資爭議准予強制執行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本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27號裁定不服，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下列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新北市政府於民國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六日所處理抗告人與相對人間有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調解方案欄所載，關於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壹拾萬元之調解成立內容部分，准予強制執行。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法定代理人葉清輝)依據民國（下同）110年2月26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以下簡稱系爭調解紀錄)積欠抗告人之債權新台幣(下同)40萬元移轉於訴外人石淑味，以清償其積欠石淑味之 借款40萬元，經葉清輝同意，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臺灣高等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可按，因此，相對人仍依系爭議調解紀錄給付113年1月至3月，每月5萬元，共計15萬元之和解金，原裁定僅核准5萬元，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關於駁回其聲請之10萬元部分等語。

二、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抗告人因發生職業傷害與相對人達成調解，相對人同意給付抗告人215萬元，並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自110年4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日止共36期，按月給付5萬元予抗告人指定帳戶，有抗告人提出之系爭調解紀錄可按(見原審卷第11-12頁)，嗣因抗告人積欠石淑味40萬元之借款，經抗告人與石淑味達成和解，抗告人同意將其對相對人積欠抗告人之債權40萬元移轉於石淑味，以清償其欠石淑味之借款40萬元，於112年3月6日達成和解，有臺灣高等法院調解程序筆錄可按（見本院卷第9-13頁，以下簡稱高院調解筆錄），訴外人石淑味依據前開高院調解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對葉清輝之債權，即自112年5月起至112年12月止，按月5萬元，合計為40萬元，有本院112年4月6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卷第27頁)。並據相對人具狀已按月匯款予石淑味等情，有相對人之陳報狀可按（見本院卷第23頁），準此，抗告人積欠石淑味之40萬借款，已清償完畢，至為明確。然石淑味先前執前開高等法院筆錄聲請扣押抗告人自扣押之月起至113年2月止，每月得向葉清輝收取之債權5萬元，有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為憑（見原審卷第31頁，以下簡稱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此執行命令之相對人為葉清輝，並非相對人，則二者債權債務主體不同，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之效力並不及於相對人，甚為明確。因此，相對人應給付予抗告人自113年1月至2月間，按月5萬元之債權，相對人仍應匯入抗告人之指定帳戶，且相對人自110年4月28日起至112年4月26日止，共匯入抗告人指定帳戶，共25期5萬元，合計125萬元，有抗告人之陳報狀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3-43頁)，加計相對人於113年3月30日給付35萬元，及抗告人移轉債權予石淑味40萬元，合計200萬元，相對人尚積欠15萬元。原審卻以本院112年1月4日執行命令已扣押葉清輝對抗告人自113年1月至同年2月之按月5萬元之債權，據此駁回抗告人關於10萬元准予強制執行之請求，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陳昱翔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丁柔方



